
第 74 卷第 3 期 2021 年 5 月
Vol. 74 No. 3 May 2021 046~054

马克思对洛克财产权理论的定性与继承

段忠桥

摘 要 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是为私有财产的正当性做辩护的理论，它包括前后衔接的

四个论证，即基于人类生存的论证、基于劳动的自我所有权的论证、基于不损害他人权利和

利益的论证、基于使土地增值的论证。马克思把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定性为一种为基于个人

劳动的私有制辩护的理论，并批判地继承了其中的劳动的自我所有权思想。在关于资本主

义剥削的论述中，马克思从工人是自己的劳动力所有者这一前提出发，说明了资本主义剥削

的产生、本质及其不正义；在关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论述中，马克思以生产者对自己劳动

力的所有权为前提，说明了按劳分配的进步性及其两个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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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政治哲学研究在我国学界的持续升温，特别是由美国学者艾伦·伍德引发的马克思

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争论［1］在我国的进一步跟进，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开始引起我国一些从

事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学者的关注。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G. A. 科恩

在批判诺奇克的自由至上的主张时提出了一个令人多少感到诧异的看法，即“在通常的马克思主义对剥

削的谴责中潜藏着对自我所有权的借助”［2］（P12），而自我所有权又源于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因此，弄清

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和马克思对它的看法，成了当前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近期发表的相关文章来看，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将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仅仅理解为他的自我所有权

或劳动所有权的理论，认为它是自由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所有制辩护的理论，并认为马克思对它做了深入

的批判［3］［4］。在我看来，这种看法与洛克和马克思本人的相关论述相去甚远，因而难以成立。

一、洛克对其财产权理论的四个论证

能将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仅仅理解为他的自我所有权或劳动所有权理论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让我们先来看看洛克本人的相关论述。

众所周知，洛克是在其代表作《政府论》（下篇）的第5 章提出他的财产权理论的。他提出这一理论

的主要目的，是为在他讲的“自然状态”①中已经出现的私有财产的正当性做辩护。洛克说，根据这样一

种假设，即亚当和他的后人所共有的世界是上帝给予的，人们难以理解排斥他人的私有财产的出现及其

正当性，但因此就去赞同保皇派代表罗伯特·菲尔麦爵士（洛克在《政府论》上篇批判的对象）的说法，即

除了全世界唯一的君主以外，任何人都不能享有财产，因为上帝只把世界给予了亚当和他的继承人，则

是绝对错误的。因此，他要试图说明，“在上帝给予人类为人类所共有的东西之中，人们如何能使其中的

①按照洛克的说法，自然状态指的是在政治权力出现之前人类所处的状态，“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

最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5］（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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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部分成为他们的财产，并且这还不必经过全体世人的明确协议”［5］（P18）。由此不难看出，洛克提出

他的财产权理论是要为私有财产的正当性做辩护。

仔细研读一下《政府论》（下篇）的第5章，我们可以发现，洛克的财产权理论由前后衔接的四个论证

构成。

第一，基于人类生存的论证。洛克说，“上帝将世界给予人类共有，亦给予他们以理性，让他们为了

生活和便利的最大好处而加以利用”［5］（P18）。这样说来，土地和自然生长的各种果实和低等动物，全都

是上帝为了人类维持基本生存和舒适生活而给予他们的；对于它们，没有人在一开始就具有排斥他人的

私有权。“但是，这些既是给人类使用的，那就必然要通过某种拨归私用的方式，然后才能对于某一个人

有用处或者有好处”［5］（P18-19）。换句话说，这些为人类共有的东西要为人们所享用或使用，就必须先

成为私人财产。以处在野蛮状态的美洲印第安人为例，尽管土地为他们所共有，但他们必须把养活他们

的鹿肉或果实先变为己有，即先变为他们自己的财产的一部分，从而使别人不能再对它们拥有任何权

利，才能对维持他们的生命有用处或好处。可见，不通过某种方式将一部分共有的东西变为私有的，人

类的基本生存和舒适生活就无法维持。

第二，基于劳动的自我所有权的论证。洛克知道，仅靠生存论证还不足以说明私有财产的正当性，

故此，他又提出第二个论证。洛克指出，在自然状态的初期，虽然土地上生长的各种果实、低等动物以及

土地本身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人身却拥有一种所有权；进而言之，每个人以自己的身

体所从事的劳动，无疑都正当地属于他。因此，“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

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5］

（P19）。举例来说，一块荒地是人们共有的，但经过一个人耕耘、播种、改良之后，它就应成为这个人的

财产。这里需要强调指出，洛克不是把人的劳动，而是把“他的”劳动即归某个人所有的劳动，作为论证

私有财产正当性的根据。所以，洛克明确说道：“既然是由他来使这件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它的一般

状态，那么在这上面就由他的劳动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因为，既然劳动是

劳动者的无可争议的所有物，那么对于这一有所增益的东西，除了他以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5］

（P19）（着重标识是笔者加的）这就表明，只是由于每个人都是他自身及他自身劳动的所有者，掺入他的

劳动的东西才正当地成为他的私有财产。

第三，基于不损害他人权利和利益的论证。洛克认为，私有财产的正当性还体现为两个限制性条

款。一是“还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5］（P19）。举例来说，一个人开垦一块土地并把

它据为己有，但只要还剩有足够多的同样好的土地，那就不会损害任何旁人的权利和利益。“谁都不会因

为另一个人喝了水，牛饮地喝了很多，而觉得自己受到损害，因为他尚有一整条同样的河水留给她解渴；

而就土地和水来说，因为两者都够用，情况是完全相同的。”［5］（P22）既然还有足够多的同样好的东西可

供人类利用，那就谁都无须抱怨，也不应该干预别人通过劳动而获得的私有财产。二是私有财产的数量

不应超过“人类的劳动和生活所需的范围”［5］（P23）。洛克说，上帝给人类东西不是供他们糟蹋或败坏，

而是以其享用为限度，“谁能在一件东西败坏之前尽量用它来供生活所需，谁就可以在那个限度内以他

的劳动在这件东西上确定他的财产权；超过这个限度就不是他的份所应得，就归他人所有”［5］（P21）。正

是这两个限制性条款，使私有财产的数量不能无限扩张从而导致对他人权利和利益的侵犯。

第四，基于土地增值的论证。洛克认为，私有财产的正当性还体现在它会使土地的价值大大增加。

私有财产中最主要的东西是土地，而“劳动的财产权应该能够胜过土地的公有状态，……因为正是劳动

使一切东西具有不同的价值”［5］（P27）。任何人只要考虑一下两块面积同样大小（例如都是一英亩）的土

地，一块被人们用来种植烟草或甘蔗、播种小麦或大麦，另一块尚处于公有的、没被开垦的状态，他就会

知道前者的增值主要在于个人劳动的投入。这样说来，一个人基于自己的劳动把土地据为己有，这不但

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了人类的共同财富。

··47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3 期

简言之，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是由四个前后衔接的论证构成，其中第二个和第三个尤为重要，因为正

是它们使洛克为之辩护的私有财产具有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财产的特征。由此说来，将洛克的财

产权理论仅仅理解为他的自我所有权或劳动所有权理论是以偏概全，这不但使它失去了历史特征，而且

还模糊了它的本质特征。

二、马克思对洛克财产权理论的定性

马克思是如何定性洛克的财产权理论的？是把它看作自由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所有制辩护的理论

吗？在我看来，要弄清这一问题，就必须看看马克思本人是怎样讲的。

马克思在其论著中谈到洛克的地方并不少，但涉及他的财产权理论的地方却只有一处，即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1861-1864年手稿）第六部分的一个［增补］中。在那里，马克思先后摘录了洛克《政府论》

（下篇）第5章中的11段话和《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一文中的一段话，并以评注的方式，

对洛克关于劳动的一般观点即他的财产权理论做了阐释。

马克思在［增补］中首先指出，“如果我们把洛克关于劳动的一般观点同他关于利息和地租的起源的

观点……对照一下，那么，剩余价值无非是土地和资本这些劳动条件使它们的所有者能够去占有的他人

劳动，剩余劳动。在洛克看来，如果劳动条件的数量大于一个人用自己的劳动所能利用的数量，那么，对

这些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就是一种同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权的自然法基础相矛盾的［XX-1292a］政治发

明。”［6］（P269）然后摘录了《政府论》（下篇）第 5 章中与洛克关于劳动的一般观点有关的 6 段话［6］

（P269-270）：

“虽然土地
··

和一切低等生物是一切人所共有的，但是每一个人仍然有一个所有物，就是

他自己的人身，对于这个所有物，除了他自己以外，别人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他的身体的劳

动和他的双手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

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加进某种他自己的东西，从而使

之成为自己的所有物。”

“这一切在自然手里，都是公共所有，都一视同仁地属于自然的全体子女；人的劳动把这

一切从自然手里拿过来，从而把它们据为己有。”

“以这种方式给予我们所有权的这一自然法，同时也限制了这个所有权的范围…… 一

个人在对他的生活有某种用处的东西损坏之前能够使用它多少，他用自己的劳动可以使它

变为自己所有的也就多少；超出这个限度的，就是超过他的份额而属于别人的东西。”

“但是，现在所有权的主要对象不是土地的果实
·····

等等，而是土地
··

本身…… 一个人能够耕

作、播种、施肥和栽培多大的土地，能够享用多大土地的产品，多大的土地就是他的所有物。

人就好比是用自己的劳动把它从公共财产中圈出来。”

“我们看到，开垦或耕作土地和获得对土地的支配权，是互相连结在一起的。前者为后

者提供了权利。”

“自然已经按照人的劳动
······

以及人的生活方便所能达到的程度
·······

，巧妙地确定了所有权的尺

度：谁都不可能用自己的劳动征服或占有一切；谁都不可能为自己享受而消费比这一小部分

更多的东西；因此谁都不可能用这种形式侵犯别人的权利，或者为自己取得所有权而损害邻

人的利益…… 在世界的初期阶段，这个尺度使每个人的占有限于非常小的一份，限于他自

己能够占有而不损害别人利益的范围…… 就是现在
····

，尽管全世界似乎挤满了人，仍然可以
····

承认
··

同一尺度而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

不难看出，第1段话讲的是，土地和一切低等生物虽然是为一切人所共有的，然而，每一个人又都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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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人身拥有所有权，由于他的身体的劳动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掺入其劳动的那个东西就成为他

的所有物；第2段话讲的是，自然物是公共所有的，是人的劳动把它们据为己有；第3话段话讲的是，自然

法虽然以掺入劳动这种方式给予人们所有权，但与此同时，也限制了这一所有权的范围，即一个人所有

的东西不应超出他能够享受和使用的范围；第4 段话讲的是，所有权的主要对象是土地，一个人能够占

有多少土地，是受他能够耕作、播种、施肥和栽培多大的土地以及能够享用多少土地的产品所限制的；第

5段话讲的是，开垦或耕作土地为占有土地提供了权利；第6段话讲的是，自然法的所有权尺度使每个人

的占有限于非常小的一份，限于他自己能够占有而不损害别人利益的范围。将马克思摘录的这6 段话

与他在前边讲的那段话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推断，马克思摘录它们是要表明洛克关于劳动的一般观点，

即属于个人的劳动使掺入其劳动的东西成为他的所有物，劳动条件的数量不能“大于一个人用自己的劳

动所能利用的数量”，否则就会同私有制的自然法基础相矛盾。

在摘录了这6 段话之后，马克思做了这样的评注：“劳动几乎提供了一切东西的全部价值……。不

能归结为劳动的使用价值余额，在洛克看来，是自然的赐予，因而，就它本身来说是公共所有物。因此，

洛克想要证明的，不是相反的命题，即认为除劳动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办法获得所有权这样的命题，而

是怎样才能通过个人劳动创造个人所有权，尽管自然是公共所有物。”［6］（P270）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

洛克关于劳动的一般观点所要证明的是，在自然是公共所有物的前提下，怎样才能通过个人劳动创造个

人所有权。

马克思接着又摘录了《政府论》第5章中的3段话：

“的确是劳动决定一切东西的价值的差别
·················

……对人的生活有用的土地产品……有99％

完全要记在劳动的账上。”

“因此，劳动决定土地价值的最大部分。”

“虽然自然的东西是给予人共同所有的，可是，人是他自己的主人
······

，是他自身
···

及其活动或

劳动的占有者
···

，作为这样的一个人，他本身依然包含着所有权的重大基础。”

然后，马克思做了这样的评注：“所以，［所有权的］一个界限是个人劳动的界限；另一个界限是，一个人

储存的东西不多于他能够使用的东西。”［6］（P270）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洛克讲的“所有权”，即私人的

财产权，其数量是以个人的劳动和享用为界限的，由于第一点尤为重要，所以马克思将“个人劳动”四个

字加了着重标示。马克思还进而对第二个界限做了评注：“后一个界限由于把容易损坏的产品同货币交

换（撇开别种交换不说）而扩大了。”［6］（P270-271）为了表明这一点，他又摘录了洛克《政府论》中第5 章

的1段话：

“这种耐久
··

的东西，一个人愿意储存多少，就可以储存多少；所谓超出他的正当所有权的

界限〈撇开他个人劳动的界限不谈〉，不是指他有很多东西，而是指其中一部分东西损坏了，

对他没有用了。于是货币这种耐久的东西就被采用，人们可以把它储存起来而不致于损坏，

并根据相互协议，把它用于［XX-1293ａ］交换真正有用但容易损坏的生存资料。”

洛克这段话讲的是，一个人享用的东西不应超出他的正当所有权的界限，即超出他生活所需的范

围，否则就会造成浪费；货币的出现，使一个人可以把超出他的正当所有权界限的易于损坏的生存资料

同货币交换，而货币这种耐久的东西可以被储存起来，并可用来交换真正有用但容易损坏的东西。在摘

录了这段话后，马克思做了这样的评注：“这样就产生了个人所有权的不均等，但是个人劳动这一尺度仍

然有效。”［6］（P271）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货币的采用使个人所有权出现了不均等，但就个人所有

权而言，个人劳动的界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所以他说，“但是个人劳动这一尺度仍然有效”，并在“个人

劳动”和“尺度”上加了着重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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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马克思又摘录了《政府论》中第5章中的1段话：

“人们之所以可能超过社会确定的界限，不经协议，把财物分成不均等的私人财产，只是

因为他们使金银具有了价值，默认货币的使用。”

然后做了这样的评注：“应该把这段话同洛克关于利息的著作①中的下面一段话加以对比，不要忘

记，照他看来，自然法使个人劳动成为所有权的界限”［6］（P271）：

“下面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它〈货币〉怎么会具有同土地一样的性质，提供我们称作利

钱或利息的一定年收入。因为土地自然地生产某种新的、有用的和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而

货币是不结果实的，它不会生产任何东西，但是，它通过相互协议，把作为一个人的劳动报酬
···········

的利润转入另一个人的口袋
············

。这种情况是由货币分配的不均等引起的；这种不均等对土地

产生的影响，同它对货币产生的影响一样……土地分配的这种不均等（你的土地多于你能够

耕种或愿意耕种的，而另一个人的土地却少于他能够耕种或愿意耕种的）会为你招来一个租

种你的土地的佃户；而货币分配的这种不均等……会为我招来一个借用我的货币的债户；这

样一来，我的货币靠债务人的勤劳
···········

，能够在
···

他的营业中
···

为他带来多于６％的收入，正如你的

土地靠佃户的劳动
······

能够生产一个大于他的地租的收益。”

不难看出，马克思摘录这两段话并让人们加以对比，仍然是要表明，在洛克看来，“自然法使个人劳

动成为所有权的界限”。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在这段话里，洛克还部分地显示出同土地所有权展开论

战的兴趣，他向土地所有权指出，它的地租同高利贷［的利息］完全没有区别。而两者都是由于生产条件

的不均等的分配而‘把作为一个人的劳动报酬的利润转入另一个人的口袋’”［6］（P271-272）。

以上就是马克思在［增补］中关于洛克关于劳动的一般观点的摘录和评注。在我看来，由于马克思

一再强调洛克讲的所有权是以个人劳动为界限的，因而，他实际上是将洛克的关于劳动的一般观点，即

他的财产权理论，定性为一种为基于个人劳动的私有制辩护的理论。

如果依据马克思的定性，那就不能认为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是一种为资本主义所有制辩护的理论。

不错，在洛克之后，确有不少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用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来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做辩护，对此，

马克思指出，“不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政治经济学，法哲学等），而且资本家本人在自己的观念

中，都喜欢把自己的所有制形式和占有形式（这种形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以占有他人劳动为基础，并

且在自己的起源上以剥夺直接生产者为基础）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混为一谈，这种生产方式恰恰相反，

它是以直接生产者对自身生产条件的私有制为前提的”［7］（P159）。但由此得不出马克思认为洛克的财

产权理论是为资本主义所有制辩护的理论，因为他讲得非常清楚，喜欢以直接生产者对自身生产条件的

私有制，也即洛克讲的基于个人劳动的私有制，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做辩护只是那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

家、法学家或资本家本人，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把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混为一谈，是在意识形态和法律

上“把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意识形态硬搬到以剥夺直接生产者为基础的所有制上来”［7］（P160）。这

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并不是为资本主义所有制辩护的理论，尽管资本主义的辩护士

都喜欢这样讲，而且根本讲不通。

此外，把洛克的财产所有权理论说成是自由主义的理论也是成问题的。我们知道，在近现代政治哲

学史上，自由主义是一个被多人使用，并被赋予种种不同含义的概念。因此，如若将洛克的财产所有权

理论定性为自由主义的理论，那就先要表明所说的自由主义的确切含义，否则会遭到很多被称为自由主

义者的人的反对。对此，科恩曾有这样的说明：“并不是所有现在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都信奉这一被

①约·洛克《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载于《洛克著作集》1740年伦敦版第2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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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称为‘自我所有权’的原则。将罗尔斯和德沃金称为非自由主义者可能是自相矛盾的，但他们相当明

确地拒绝它。因为他们认为，由于一个人天生具有的能力只是运气的问题，那些具有良好天赋的人对那

些能力有限的人就负有可被强迫的义务，而这些义务与完全的自我所有权是不相符的。但那些渴望把

自己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例如美国的罗伯特·诺齐克和英国的安东尼·弗莱，否认像罗尔斯和德沃金这

样的思想家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则正是因为后者否认了自我所有权命题。然而，他们放弃了为保留自

由主义名称而进行的斗争，现在他们把自己称为‘自由至上主义者’。”［8］（P103）可见，不是所有的自由主

义者都信奉“自我所有权”，因此，将洛克的财产权理论笼统地称为自由主义的理论，就是难以成立的。

三、马克思对洛克劳动自我所有权思想的继承与批判

仔细研读一下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他非但没有完全否定洛克的财产权理论，而且还在

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论述中，批判地继承了其中的劳动的自我所有权思想。

我们先来看看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剥削的论述。无论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还是在其他相关论

著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产生、本质及其不正义的说明，都是以工人是自己的劳动力所有者为前

提的。

资本主义剥削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之上，因此，它始于货币所有者即资

本家在市场上找到了特殊商品——劳动能力或劳动力①，而劳动力能被工人作为商品出卖，其前提是工

人对自己的劳动力拥有所有权。对此，马克思有一段明确的论述：

但是，要使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就必须存在各种条件。商品交

换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质所产生的从属关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从属关系。在这

种前提下，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占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或出

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劳动力占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

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劳动力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在

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

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这种关系要保持下去，劳动力所有者就必须始终把劳

动力只出卖一定时间，因为他要是把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他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

转化为奴隶，从商品占有者转化为商品。他作为人，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

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

他的劳动力，消费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
［9］（P195-196）

这段话表明，货币所有者即资本家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前提之一是劳动力只有而且

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所有者当作商品出卖，而劳动力所有者要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他就必须

能够支配它，进而言之，他必须是自己的劳动力、自己人身的所有者。此外，劳动力的所有者必须始终把

劳动力只出卖一定的时间，只是让买者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

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简言之，工人是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者，是他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

作自己的财产出售给资本家的前提之一，没有它，资本主义剥削就不会产生。

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时间。资本主义剥削始于劳动

力的买卖。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被工人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①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9］

（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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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决定的，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它通过活劳动提供的劳动时间，却大大超过决定其价值的劳动时间，

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发挥作用或劳动一整天，因此，劳

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9］（P226）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

中了这个差额，看中了劳动力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

的源泉。在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之后，资本家对工人的劳动力的利用实际上分为两个时期：“在一个时

期，工人只生产一个等于他的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因而只生产一个等价物。这样，资本家预付出劳动力

的价格，得到一个价格相等的产品。这就好像资本家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产品。而在剩余劳动期间，

劳动力的利用为资本家创造出无须他付出代价的价值。他无偿地获得了劳动力的这种利用。在这个意

义上，剩余劳动可以称为无酬劳动。”［9］（P611）通过对劳动力的买卖和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的

分析，马克思提出这样一个论断：“由于资本同作为等价物的劳动能力相交换，资本就不付等价物而获得

了劳动时间——因为这个时间超过了包含在劳动能力中的时间——；资本借助交换的形式，不经交换就

占有了他人的劳动时间。”［10］（P69）他这里讲的“他人的劳动时间”，是指为工人所有的劳动时间；“占有

了他人的劳动时间”，是指资本家占有了为工人所有的劳动时间；“资本借助交换的形式，不经交换就占

有了他人的劳动时间”，是指资本家借助支付了劳动力的等价物这一交换形式，不经交换，即没付任何等

价物，就占有了工人的劳动力所提供的、超出劳动力等价物的那部分劳动时间。不难看出，马克思提出

这一论断的前提，是工人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因而也是自己的活劳动的体现——劳动时间的所有

者。正是基于这一前提，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

从工人是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者这一前提出发，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把资本主义剥削视为对

工人的“盗窃”和“抢劫”。他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明确指出，“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

人的劳动时间”［10］（P101）。在《资本论》中，他把剩余产品视为“资本家阶级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取的

贡品”［9］（P672）；把逐年增长的剩余产品称作“从英国工人那里不付等价物而窃取的”［9］（P706）；把资本

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产品看作“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赃物”［9］（P688）。这些说法表明，由于马克思把资本

占有剩余产品看作资本家对工人劳动时间的“盗窃”，而盗窃就是不正当地拿了属于他者的东西，因而，

在他看来，工人是自己的劳动时间的正当的所有者。这种理解还可从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
1858年）》中的一段话得到佐证：“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

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

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就像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财产，觉悟到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奴

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喘，而不能继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11］（P455）马克思这里说的“认识到

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显然指的是当

时工人对资本主义剥削的道德评价。从马克思对这一道德评价的赞扬——“了不起的觉悟”——我们可

以推断，他是高度认可这一道德评价的，而“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无疑含有这样的意思，

即工人的劳动能力是归工人自己所有的，劳动产品应归工人，因此，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无

偿占有工人生产的剩余产品是不公平的，也即不正义的。可以说，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

的，也以工人是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者为前提的。

我们再来看看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论述。在集中阐释按劳分配原则的《哥达纲领批判》

中，马克思以生产者对自己劳动力的所有权作为前提，说明了按劳分配的进步性和它的两个弊病。

对于按劳分配意指什么，马克思做了这样的说明：“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①以后，从社会领

①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列出了6项内容：1、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2、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3、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

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4、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5、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6、为丧失劳动能力

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
［12］

（P43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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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12］（P434）说得具体一点就是，社会

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

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每个生产者劳动之后将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

（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

料。由此说来，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每一个生产者给予社会的劳

动量越大，他从社会领回的消费资料就越多，反之亦然。不难看出，马克思这里讲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

劳动时间”，指的是为每一个生产者个人所有的时间。因此，生产者对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权是按劳分

配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之一。

在马克思看来，同资本主义剥削相比，按劳分配是一个进步。按劳分配意味着除了自己的劳动以

外，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自己的劳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化为个人的财产，因

此，它消除了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使生产者获得了他应得的与其劳动量相等的生活

资料。然而，由于按劳分配中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

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12］

（P434）。因此，按劳分配还存在两种“弊病”：一是它默认了因生产者个人天赋不同而导致的人们实际

所得的不平等。这体现在，由于生产者的所得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

——劳动——来计量，然而，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能够提供较多的劳

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和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

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

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工作能力，是

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12］（P435）。二是它无视因

劳动者家庭状况的不同而导致的人们实际所得的不平等。例如，“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

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

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

等。”［12］（P435）
这两个弊病的存在显然都与生产者对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权直接相关。马克思进而指出，在社会

主义社会，这两个弊病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

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12］（P435）。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

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

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

都充分涌流之后”［12］（P435-436），按劳分配才能被按需分配所取代，生产者对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权也

将随之消失。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者为什么对其劳动力拥有自我所有权，马克思没

有做任何说明。不过，通过他对洛克财产权理论的阐释我们可以推断：马克思是继承了洛克的劳动的自

我所有权的思想的，但不是全盘继承，而是批判地继承。这集中体现在，洛克讲的拥有劳动的自我所有

权的个人，是没有任何社会历史规定性的抽象的人，故此，他把劳动的自我所有权说成是一种基于自然

法的自然权利；马克思讲的劳动力的自我所有权的拥有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

产者，因而，他们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在谈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工

人时，马克思指出，“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

的占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

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9］（P197）
在谈到社会主义的生产者时，马克思指出，由于他们处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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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此，“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任何其他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

西可以转化为个人的财产”［12］（P434）。进而言之，无论是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拥有的劳动的自我所

有权，还是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者拥有的劳动的自我所有权，都不是永恒的自然权利，而是历史发展

的结果，而且，随着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实现，劳动的自我所有权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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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 Characteriz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ocke's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Duan Zhongqiao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Locke's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defends the legitimacy of private property. It consists of

four sequential arguments: the argument based on human survival; the argument based on the self-ownership

of labor; the argument based on not harm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thers; and the argument based on land

appreciation. Marx characterizes Locke's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s a theory that justifies private ownership

based on individual labor and critically inherits his idea of self-ownership of labor. In his account of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Marx illustrates its causation, nature and injustice of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based upon the prem‐

ise that workers are owners of their own labor; in his account of the socialist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labor,

Marx illustrates the progressiveness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labor and its two drawbacks with the premise

that producers own their own labor.

Key words Locke; self-ownership of labor; Marx;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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